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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教育部86.7.4 台(86)高(二)字第86061218 號及86.8.7 台(86)高(二)

字第86089680 號函，訂定本規定。 

二、本校教師分為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四級，其授課時數： 

教授每週授課時數八小時，副教授、助理教授九小時，講師十小時。 

三、教師兼任法定編制之行政職務者，得核減其每週基本授課時數如下： 

(一)兼任副校長、各行政單位主管、學院院長，核減四小時。 

(二)兼任所長、系主任、學位學程主任，核減二小時。 

(三)如同時兼任多項行政職務者，以兼任最高可核減時數計算。 

教師受學校指派從事其他特殊服務者，於不影響教學情況下，得簽准

減授，惟每學期每週至多4小時。 

四、上校教官比照教授，中校教官比照副教授，少校及上尉比照講師之標

準辦理。 

五、護理教師每週授課時數為十二小時。具講師以上資格者，其授課時數

依第二條規定辦理。 

六、本校專任教師授滿每週基本授課時數後，得另支超支鐘點費，日間部、

進修部超支鐘點分別計算，各以四小時為限，在職專班與推廣教育另

行核計。本校兼任教師每週授課鐘點，日間部以六小時為限，日間部

及進修部合計八小時為限。專兼任教師超授時數部份視為義務教學。 

七、本校專任教師應授滿基本授課時數，惟授課時數未達基本授課鐘點，

得以次一學期授課時數扣抵；或經系所(學位學程)主管同意者亦得以

論文指導費抵算，指導一位研究生抵算0.5小時，如有共同指導者，以

人數平均計算，至多以三小時為限。 

八、教師授課班級人數超過六十人時，其增加鐘點時數計算公式如下，最

高人數上限以教室可容納人數為限。公式：增加鐘點時數＝（修課人

數－60）＊0.01＊該科目每週授課時數。 



九、各類分組比例(如遇無法整除者四捨五入至個位數)、鐘點計算原則如

下： 

(一)建築設計：一至五年級分組生師比值以平均不低於8人為原則。各

組授課8小時，實支鐘點各6小時計算。 

(二)都市與景觀設計：分組以生師比值介於10：1之間為原則，惟人數

低於25人僅得分2組、低於15人不得分組。各組授課6小時，實支

鐘點各4小時計算。 

(三)護理學系臨床實習：分組以生師比值7：1為原則(財團法人醫院評

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規定)，鐘點計算為每指導1小時，核計授課

時數0. 5小時。 

(四)社會工作學系實習：社會工作學系分組以生師比值介於10：1~15：

1之間為原則，鐘點依學分數折半計算。 

(五)寫作、專題課程：分組以生師比值15：1為原則，上限為3組，惟

人數低於30人僅得分2組、低於15人不得分組；各授課2小時，實

支鐘點各2小時。 

(六)設備昂貴，數量不足之實習課程，經簽准得分兩組上課，低於15 人

不得分組。 

(七)校訂共同必修實習課程： 

1.校內實習，每輔導1生，每學分每週發給0.05小時鐘點費，按學

生實際實習週數發給。 

2.校外實習，每輔導1生，每學分每週發給0.03小時鐘點費，按學

生實際實習週數發給。 

3.實習課程每位教師指導學生以16人為限。 

(八)非上述所列實習課程：每輔導1生，每學分每週發給0.03小時鐘點

費，按學生實際實習週數發給。 

(九)自主學習或服務教育課程授課時數及鐘點計算原則如下： 



1.自主學習課程(老師講授時數未達課程總時數一半)：每學分以

0.25授課時數計算鐘點費。每學期鐘點時數不得超過2小時(4學

分)。 

2.服務教育課程：每學分以0.5授課時數計算鐘點費。 

(十)多位教師共同擔任同一課程時，其課程時數以均分為原則，如其

時數非均等時，由開課單位確認分配給各授課教師，惟任一教師

分配比例不得為0時數。 

十、遠距教學課程開設規定依「國立金門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要點」辦理。

如本校為主播(主開)學校，則該課程鐘點時數比照一般課程計算。如

本校為收播(合開)學校，則該課程鐘點時數以本校授課時數乘以0.5倍

計算。合作學校課程鐘點由合作學校依其相關規定計算支付，本校不

另支付。 

十一、採英語授課且經審核通過之課程，該課程鐘點時數以授課時數乘以

1.5倍計算。 

若教師未足基本時數者，此外加鐘點應先計算滿足其基本鐘點數

後，才得支領；其餘教師，此外加鐘點費可於規定超支鐘點以外核

計支領。 

十二、開設學校正式課程且當學期製作 MOOCs 課程教學之教師，該課程

之授課時數以 1.5 倍計算，並計入教師鐘點時數但不另支付大班鐘

點費。 

十三、專任教師授課不足基本時數者，應於次學期補足，如仍未補足，應

累計至補足為止，或於離職前，應繳還不足時數之鐘點費。並由教

務處通知所屬教學單位及學院，作為該教師教學評量與升等之參

考。 

專任教師若連續二學年授課不足基本時數時，其所屬單位或教務處

應依規定程序提送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如情節嚴重者得改聘



為兼任。並自次一學年度不得在校外兼職、兼課，且留支原薪，直

至補足鐘點後，始得申請。 

系、所、學位學程如連續二學年有二名（含）以上教師授課不足，

不得再行聘任新教師，須俟授課時數補足後之次學年起，方得再行

聘任新教師。 

十四、暑期開班之教師鐘點費依照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核算，每位教師開

授課程以十小時為限，且不受本法第六點限制，簽報校長核定後支

付。 

十五、本規定經教務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